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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： 报名时间：2009年12月14日9：00至12月28日16

：00（补报名时间为2010年1月4日9：00至15日16：00） 报名

网址：贵州人事考试信息网www.gzpta.gov.cn 报名方法：全省

统一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，填写本人真实信息进行网上报

名，同时上传本人电子照片。考生可在报名2个工作日后查询

审核结果。经主管部门资格审核通过后，直接在网上交费后

为报名成功。否则视为自动放弃。网上交费截止时间为2009

年12月31日17：00时前；补报名网上交费截止时间为2010年1

月18日17：00时前。 考试时间：2010年3月28日上午9：00-11

：00 准考证：2010年6月8日至6月17日 关于做好2010年度全国

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各市、州、地人事局、

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：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

考试中心、国家税务总局教育中心《关于做好2010年度全国

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》（人考中心

函[2009]74号）的有关精神，为做好2010年度全国注册税务师

执业资格考试贵州考区的考务工作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

： 一、报名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香港、澳门居民，

遵纪守法并具备下表表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参加注册税务

师执业资格考试。 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

学历（学位、职称） 从事税务相关工作时间（包括从事经济

、会计、统计、法律工作的时间） （一）经济类、法学类大

专毕业后，或非经济类、法学类大学本科毕业后，从事经济



、法律工作 满六年 （二）经济类、法学类大学本科毕业后，

或非经济、法学类第二学士或研究生班毕业后，从事经济、

法律工作 满四年 （三）经济类、法学类第二学位或研究生班

毕业后，或获非经济、法学类硕士学位后，从事经济、法律

工作 满二年 （四）获得经济类、法学类硕士学位后，从事经

济、法律工作 满一年 （五）获得经济类、法学类博士学位 不

受本项限制 （六）非经济类、法学类大专毕业后从事经济、

法律工作 满八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

的其他条件。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评聘经济、会计、统计、

审计、法律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从事税收工作满二年的，

可免试《税法（一）》、《税法（二）》和《财务与会计》

三个科目，只参加《税务代理实务》和《税收相关法律知识

》两个科目的考试。考生必须在一个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。

在领取资格证书时提供由当地税务机关出具的“从事税收工

作满二年”的证明材料。 二、考试时间及科目 2010年全国注

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定于6月18日至20日举行。时间及科目

见下表： 考试时间考试科目2010年6月18日下午 2：00-4：30 

财务与会计2010年6月19日上午 9：00-11：30税法（一）下午2

：00-4：30 税法（二）2010年6月20日上午 9：00-11：30 税收

相关法律下午2：00-4：30 税务代理实务 三、考试报名时间、

报名办法 1、我省报名时间于2009年12月14日9：00至12月28

日16：00；补报名时间为2010年1月4日9：00至15日16：00。

全省统一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，请考生开通建设银行或工

商银行的网上银行业务。并于报名期间登陆贵州人事考试信

息网www.gzpta.gov.cn，填写本人真实信息进行网上报名，同

时上传本人电子照片（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jpg格式，宽度



为180像素、高宽比为1.2-1.3，大小10-20Kb之间）。考生可在

报名2个工作日后查询审核结果。经主管部门资格审核通过后

，直接在网上交费后为报名成功。否则视为自动放弃。网上

交费截止时间为2009年12月31日17：00时前；补报名网上交费

截止时间为2010年1月18日17：00时前。 网上报名技术咨询电

话：08516810676。 资格审查联系人：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

文蓉。联系电话：08516810676。 2、考生报名成功后，于2010

年6月8日至6月17日，登陆www.gzpta.gov.cn贵州人事考试信息

网下载打印准考证。 3、考试收费按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黔

价行事字（1999）59号文件规定标准执行。报考全科（五科

）的收报名、考务费200元，报考四科为160元，报考三科

为130元，报考两科或一科为120元。 四、考场设置 我省全国

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考场设在贵阳。 五、考试形式 考

试形式为闭卷、笔试。其中：《财务与会计》、《税法（一

）》、《税法（二）》、《税收相关法律知识》四科均为客

观题，全部在答题卡上作答，《税务代理实务》为主观题，

在专用答题纸上作答。 考生应考时，应携带黑色钢笔、2B铅

笔、橡皮和无声无文本编程功能的计算器（免套、非立式）

。 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分滚动与非滚动两种管理模

式。考五科的为滚动管理模式，在连续3个考试年度内（即第

一年与第三年为一个周期，第二年与第四年为一个周期，依

此类推）通过全部科目方可获得执业资格证书；考二科（即

免试部分科目人员报考的税务代理实务、税收相关法律知识

）的为非滚动管理模式，即二科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通过方

能获得执业资格证书。 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、

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《关于香港居民参加注册税务师资格考



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[2009]115号）精神，从2010

年起，凡在2009年3月31日前，成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正式会员

的香港居民，在参加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时，可免试《财务

与会计》一个科目，只参加其余4个科目考试。按照《人事部

办公厅关于2002年上半年各专业资格考试相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人办发[2001]94号）的规定，其成绩管理为两年滚动。 六

、考试订书 需要订购考试大纲和教材人员，可于2009年12

月14日至2010年1月20日在各市（州、地）国税局纳税服务科

（处）、地税局征管科（处）订购和县（市）国税局、地税

局征管科（股）订购，教材征订为单科（本）征订方式。请

各市、州、地国税局、地税局自行与中国税务出版社李震雨

联系，电话：010-63908889。 七、证书发放 注册税务师执业

资格考试合格者，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国家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

税务总局用印的资格证书，该证书全国范围有效。考试合格

人员，需在考试成绩公布一个月内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身

份证等材料原件到贵州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进行资格复查

，复查合格人员方可领取合格证书。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参

加考试并合格的，成绩无效，并按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

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进行处理。 各地及有关单位接通知

后，要做好广泛的宣传工作，并将考试要求通知到有关人员

，以确保符合条件的人员能及时报名参加考试。贵州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国家税务局贵州省地方税务局二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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